
 

 

中國文化大學國際貿易學系組織章程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制定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月四日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參修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公告全文六十條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修定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會員大會修訂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學會定名為中國文化大學國際貿易學系系學會(以下簡稱本學會)。 

第二條 

本學會為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自治組織，本學會之宗旨為

籌辦各類目標性活動，使本系學生學習各方面的應變能力及處理態度，進

而促進本校同學對國際貿易學系的方針認識，並連絡系上的同學進而增進

同學間的感情，以凝聚、傳承為目標。 

第三條 本學會會址設於中國文化大學華岡校區。 

第四條 本學會會員一律平等。 

第五條 
本學會之職權受本校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與國際貿易學系之監督及指

導，在校規範內，進行各項學術、康樂、體育等活動。 

第二章 會員 

第六條 
凡中國文化大學國際貿易學系之學生，皆為本會之當然會員，國際貿易學

系學生繳納會費得成為正式會員。 

第七條 本學會會員有參與本會活動及依規定享有平等對待之權利。 

第八條 

本學會會員之權利如下: 

一、參加本學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二、參加本學會各組工作（以一組為限）。 

三、在本學會內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  

四、向本學會提出會務革新之建議。 

第九條 

本學會會員之義務如下： 

一、繳納會費。 

二、維護國際貿易學系及本學會之公物。 

三、出席本學會會員大會。 



 

 

第十條 

本會會員有下列情形者為出會： 

一、休、退學、轉學者。 

二、自願要求出會者。 

第十一條 

一、本會會費採四年繳交一次之方式辦理，會費額度為 4500元。 

二、會費收取方式如下:  

(一) 大一入學時繳交全額。 

(二) 轉學生、插班生及中途入會之國貿系學生之繳費標準如下: 

    1.大二入學或入會者者於學年度開始時，繳交會費全額之二分 

         之一。 

       2.大三入學者或入會者於學年度開始時，繳交會費全額之八 

         分之一。 

       3.大四入學者或入會者於學年度開始時，繳交會費全額之十 

         六分之一。 

三、本學會依據繳交會費金額，扣除已舉辦活動費用，進行退費。 

四、本學會退費之規定如下: 

(一)大一會員上學期依本校行事曆表定休、退學學生退 2/3學雜費截

止日前，可扣除本學會已舉辦之活動費用，進行退費。 

(二)大一會員上學期依本校行事曆表定休、退學學生退 2/3學雜費截

止日後，最多可退會費 2000元，金額則依 2000元再扣除本學會

本學期已舉辦之活動費用，進行退費。 

(三)大一會員下學期最多可退會費 1200元，金額則依 1200元再扣除

本學會本學期已舉辦之活動費用，進行退費。 

(四)大二會員最多可退會費 1000元，金額則依 1000元再扣除本學會

本學年已舉辦之活動費用，進行退費。 

(五)大三會員最多可退會費 800元，金額則依 800元再扣除本學會本    

    學年已舉辦之活動費用，進行退費。 

(六)大四會員最多可退會費 500 元，金額則依 500 元再扣除本學會本

學年已舉辦之活動費用，進行退費。 

第十二條 
本學會會員如有嚴重違反章程或破壞校譽及系譽之行為者，得經會員大會

議決，予以除名。 

第三章 會員大會 

第十三條 
會員大會是本學會之最高權力之機構，分為定期會員與臨時大會兩種，會

長召集之。 

第十四條 
會員大會由各班推派兩位會員代表參與，會員大會主席由會員代表推選，

擔任各項公職之幹部，不得參選大會主席。 

第十五條 非例行會議，與會人數達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本次會議即為有效。 



 

 

第十六條 
會員大會之召集應於開會日期七日前通知各班會員代表；臨時會之召集則

應於開會日期三日前通知。 

第十七條 

下列事項應由會員代表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並由出席會員代表四分之
三以上決議通過，並送交輔導單位核備後行之。決議事項如下： 

一、本學會宗旨之變更。 

二、本會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三、會員之除名。 

四、重大財產之處分。 

五、負責人之罷免或幹部之撤換。 

六、本學會之解散。 

七、其他和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四章 幹部之選舉及罷免 

第十八條 

一、 會長改選應於每學年結束兩個月前選舉新任會長。 

二、 會長候選人資格應符合本校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輔導辦法第四章第

十九條之規定，學業成績總平均 60(含)分以上者，操行成績總平均

75(含)分以上者。 

第十九條 
候選人採自由自願登記，並須填具『會長候選人登記表』，候選人登記於

改選前一週截止。 

第二十條 

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行之，會長候選人若為一人競選，該候選人須得全體

會會員人數五分之一以上票數，方得當選。若候選人為二人以上，則不適

用前項規定，以相對多數產生，但總票數不得低於全體會員人數四分之

一。 

第二十一條 新會長和幹部產生之後，須於學期結束前完成交接。 

第二十二條 

一、會長之罷免： 
(一) 有貪汙或舞弊之行為者。 
(二) 領導不力，有礙學會工作之發展者。 
(三) 違反校規，影響學校環境安定者。 

二、提議罷免會長者，須經會員代表四分之一以上連署，二分之一出席， 

    出席三分之二同意方為之。 

第五章 幹部職責 

第二十三條 

各幹部職責規定如下： 

 一、會長：會長對外代表本學會，對內總理會務。 

 二、 副會長：協助會長處理會務，於會長出缺、罷免時，代行其職 

             務。 



 

 

 三、 執行秘書：作為會員及各幹部之協調者，並監督與分配各組織工 

                作與會務。 

 四、活動組：負責各項活動之籌畫及協調，租借各項活動所需之設 

           備。 

 五、美宣組：負責美工之設計及一切有關之工作。 

 六、  總務組：負責學會內財產之管理及會計帳務之製作、管理現金之 

              收付。 

 七、 公關組：負責系上對內對外之公關事宜，並負責各項活動之報 

            備。 

 八、 行政組：負責辦理各項學術性活動，及各項書面資料。 

 九、  體育組：負責舉辦各項體育性活動。 

第六章 專業指導老師之聘請 

第二十四條 本學會敦聘國際貿易學系系主任為專業指導老師。 

第二十五條 
凡本會之重大活動應經由專業指導老師同意後，方得辦理。召開會員大會

時得由會員請指導老師列席指導 

第七章 會議 

第二十六條 本學會之會議程序應悉依民權初步行使之。 

第二十七條 本學會之各項會議，由會長擔任主席。 

第八章 財務 

第二十八條 

本會經費來源： 

一、會員繳納會費。 

二、 學校補助。 

三、利息收入。 

四、  其他來源。 

第二十九條 
本學會會費支出及運用，應先編列預算表，經會長、財務通過後，方可執

行。 

第九章 章程 

第三十條 本學會會員代表會之決議及其訂定之規定，與本章程牴觸者無效。 



 

 

第三十一條 

本章程之任何條款，如欲修改，須經書面提出三十人以上之連署於會員大

會表決之會員大會須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二贊成，方得

修改。 

第十章 附則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經會員大會會議議決後，送至輔導單位通過後頒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